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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竹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6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林业大学、浙江双枪竹木有限公司、浙江九川竹木股份有限公司、德华兔宝

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庄宜家具有限公司、江西庄驰家居科

技有限公司、浙江德长竹木有限公司、宁波竹韵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福建金竹竹业有限公司、贵州新锦

竹木制品有限公司、福建华宇集团有限公司、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安竹科技有限公司、福

建大庄竹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百山祖工贸有限公司、江西东方名竹竹业有限公司、浙江庄诚竹业有限

公司、福建京明晟林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奔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皓辰旺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竹

怡竹业科技有限公司、爱克太尔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浙江农林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人造板及

其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南京）。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延军、梁星宇、刘红征、郑承烈、周松珍、张爱文、王新州、娄志超、王剑

勤、沈海鹰、吴友青、沈德长、顾水祥、詹先旭、李小贤、姚连书、吴水根、夏俐、李新德、练素香、

周一帆、何华雯、蔡晓玲、吴珍梅、叶慧群、谢序勤、蒋永健、黄锦林、陈金名、林宏松、刘晓蓉、戴

月萍、丁丽、章卫钢、王秋怡、陈李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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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平竹砧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展平竹砧板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识、包装、运输和

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以竹展平板为面层材料制成的竹砧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968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GB/T 17657-2013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 18580-2017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T 19367-2009 人造板的尺寸测定 

GB/T 36394-2018 竹产品术语 

GB/T 38742-2020 竹砧板 

LY/T 3198-2020 无胶竹砧板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394-201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展平竹砧板 flattened bamboo chopping board 

预期与食品接触的一面或两面以竹展平板为材料制成的竹砧板。 

[来源：GB/T 36394-2018，2.16，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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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缺棱 wane 

因砂磨、刨削、碰撞或竹条不够所造成的砧板棱边缺损。 

[来源：GB/T 38742-2020,3.5] 

3.3 

污斑 stain 

受微生物、金属或化学物等影响，造成的砧板表面局部变色或斑痕。 

[来源：GB/T 38742-2020,3.6] 

4 技术要求 

4.1 原材料要求 

4.1.1 竹材宜采用 4a~6a 年生原竹。 

4.1.2 生产竹砧板所用的添加剂应符合 GB 9685-2016 第 3章、第 4章的要求。 

4.2 产品等级 

产品按外观质量要求分为优等品、合格品。 

4.3 感官要求 

4.3.1 气味 

无霉味等异味。 

4.3.2 外观质量 

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外观质量要求 

项     目 优等品 合格品 

裂纹 不准许 不明显 

波纹 不准许 不明显 

缺棱 不准许 不明显 

漏刨 不准许 

毛刺、锐边 不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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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朽 不准许 

虫孔 不准许 

污斑 不准许  

霉变 不准许 

（金属等）附件 无锈蚀，不准许存在可能伤及人体的缺陷 

注：不明显——正常视力在自然光下，距砧板表面 400 mm，肉眼观察不易辨别。 

4.4 规格尺寸及允许偏差 

常用规格尺寸及允许偏差见表 2，其他由供需双方协议确定。 

表 2 规格尺寸的允许偏差 

项 目 单位 规格尺寸范围 允许偏差 

长度（l） mm 

<400 

400~600 

≥600 

±4 

±5 

±6 

宽度（w） mm 
<300 

≥300 

±2 

±3 

厚度（t） mm 
<20 

≥20 

±1.0 

±1.5 

直径（d）a
 mm 

<300 

≥300 

±3.0 

±4.0 

翘曲度（f） % ≤0.50 

使用面层厚度（h） mm ≥3.0 

a
直径只对圆形产品适用。 

4.5 理化性能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理化性能要求 

项  目 单位 指标值 

含水率 % 8.0~15.0 

浸渍剥离 mm 
试件任一边任一胶层的剥离长度累计不超过 25，且 6 个试件中至

少要有 5 个试件合格 

抗冲击性能 － 压痕直径≤12 mm，且无裂纹 

提手牢固性 － 无松动、无脱落 

甲醛释放量 － 应符合 GB 18580-201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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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验方法 

5.1 感官检验 

5.1.1 气味 

气味按照GB/T 38742-2020 中6.1.1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 

5.1.2 外观质量 

按要求对所取样本进行目测检验。采用目测时，应在自然光或光照度300 lx-600 lx范围内的近似

自然光（例如40 W日光灯）下，视距为400mm。 

5.2 规格尺寸及其偏差 

5.2.1 量具 

使用量具如下： 

——游标卡尺，分度值为 0.02 mm。 

——塞尺，厚度为 0.02 mm~1.00mm。 

——千分尺，分度值为 0.01mm。 

——钢卷尺，分度值为 1 mm。 

——钢直尺，分度值为 0.5 mm。  

5.2.2 长度、宽度、厚度、直径、翘曲度、使用面厚度的检验 

5.2.2.1 长度 

按GB/T 38742-2020中6.2.2.1的规定进行。 

5.2.2.2 宽度 

按GB/T 38742-2020中6.2.2.2的规定进行。 

5.2.2.3 厚度 

按GB/T 38742-2020中6.2.2.3的规定进行。 

5.2.2.4 直径 

按GB/T 38742-2020中6.2.2.4的规定进行。 

5.2.2.5 翘曲度 

按GB/T 38742-2020中6.2.4的规定进行。 

5.2.2.6 使用面厚度 

按GB/T 38742-2020中6.2.3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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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理化性能 

5.3.1 制样 

5.3.1.1 试样应从同一（批次）样品上抽取（取样），距样品边缘至少 20mm 处的部位制取。当一块砧板

的面积不够时，可在同一批次产品中抽取多块产品构成一个样本。 

5.3.1.2 异形展平竹砧板的取样可根据产品形状、结构，分析后确定取样方法，并在检验报告中注明。 

5.3.1.3 试样尺寸、数量 、制取要求应符合表 4规定。 

表 4  试样尺寸、数量、制取要求 

检测项目 
试样尺寸/ 

mm 
数量/块 抽取要求 

含水率 50×50 3   制取后立即用塑料袋密封 

浸渍剥离 75×75 6 
 纵向取 6 块；异形砧板试样抽取图，应在

检验报告中注明 

抗冲击性能 230×230 3 - 

提手牢固性 整板 3 - 

甲醛释放量 500×500 2 - 

5.3.2 含水率 

按GB/T 17657-2013中4.3的规定进行。 

5.3.3 浸渍剥离 

按GB/T 17657-2013中4.19，Ⅱ类浸渍剥离试验的规定进行。 

5.3.4 提手牢固性 

按提手牢固性按照GB/T 38742-2020中6.3.5的规定进行。 

5.3.5 抗冲击性能 

按抗冲击性能按照LY/T 3198-2020中6.3.5的规定进行。 

5.3.6 甲醛释放量 

   按 GB18580-2017中 5 的规定进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LY/T XXXXX—201 

7 

出厂检验包括以下项目： 

a)感观检验； 

b)规格尺寸及其偏差检验； 

c)理化性能检验项目中的含水率、浸渍剥离。 

6.3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包括技术要求中的全部项目。正常生产时，每年型式检验不少于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时，如结构、原材料、工艺发生较大改变时； 

c）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市场监管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6.4 组批原则 

原料品种、生产条件、规格、类型相同的产品为一检验批。 

6.5 抽样方案 

6.5.1 感官检验抽样方案    

6.5.1.1 生产厂为保证其成品符合标准规定，通过逐块检验产品气味并按照外观质量要求确定其等级。 

6.5.1.2 对成批拨交的产品进行感官检验时，采用GB/T 2828.1-2012中检查水平为Ⅱ，接收质量限(AQL)

为 4.0的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抽样方案见表 5。按 4.3和表 5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果第一样本中发

现的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第一接收数，则判该批接收，如果第一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

第一拒收数，则判该批不接收。如果第一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介于第一接收数与第一接收数之间，

应检验第二样本，并累计两个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如果不合格品累计数小于或等于第二接收数，

则判该批接收，如果不合格品累计数大于或等于第二拒收数，则判该批不接收。 

表 5  感官检验抽样方案                         单位为块 

批量 

N 

样本 

i 

样本量 

n 

累计样本量 

∑n 
接收数/Ac 

d 

拒收数/Re 

d 

≤150 
第一 

第二 

13 

13 

13 

26 

0 

3 

3 

4 

151~280 
第一 

第二 

20 

20 

20 

40 

1 

4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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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500 
第一 

第二 

32 

32 

32 

64 

2 

6 

5 

7 

501~1200 
第一 

第二 

50 

50 

50 

100 

3 

9 

6 

10 

1201~3200 
第一 

第二 

80 

80 

80 

160 

5 

12 

9 

13 

≥3201 
第一 

第二 

125 

125 

125 

250 

7 

18 

11 

19 

6.5.2 规格尺寸及其偏差检验抽样方案 

6.5.2.1 规格尺寸及其偏差检验时，采用 GB/T 2828.1-2012中检验水平为Ⅰ，接收质量限(AQL)为 6.5

的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抽样方案见表 6。按 4.4和表 6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果第一样本中发现的不

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第一接收数，则判该批接收，如果第一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第一拒

收数，则判该批不接收。如果第一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介于第一接收数与第一接收数之间，应检验

第二样本，并累计两个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如果不合格品累计数小于或等于第二接收数，则判该

批接收，如果不合格品累计数大于或等于第二拒收数，则判该批不接收。 

表 6  规格尺寸及其偏差检验抽样方案                 单位为块 

批量 

N 

样本 

i 

样本量 

n 

累计样本量 

∑n 
接收数/Ac 

d 

拒收数/Re 

d 

≤150 
第一 

第二 

5 

5 

5 

10 

0 

1 

2 

2 

151~280 
第一 

第二 

8 

8 

8 

16 

0 

3 

3 

4 

281~500 
第一 

第二 

13 

13 

13 

26 

1 

4 

3 

5 

501~1 200 
第一 

第二 

20 

20 

20 

40 

2 

6 

5 

7 

1 201~3 200 
第一 

第二 

32 

32 

32 

64 

3 

9 

6 

10 

≥3 201 
第一 

第二 

50 

50 

50 

100 

5 

12 

9 

13 

6.5.3 理化性能检验抽样方案 

在提交检查批中随机抽取样本，抽样方案见表7。在初检或复检样本中，任意6块砧板组成一组，当

一组样本数量不能满足检验需要时，允许增加数量以满足检验要求。初检不合格的项目，允许在同一批

次产品中加倍抽样复检，复检分两组进行，复检后全部合格，判为合格；若有一项不合格，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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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理化性能检验抽样方案                         单位为块 

6.6 判定规则 

6.6.1 感官要求和规格尺寸判定规则 

感官要求、规格尺寸及其允许偏差符合 4.3、4.4相应类别等级技术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的感官

要求和规格尺寸为合格，否则应判定为不合格。 

6.6.2 理化性能检验结果的判定规则 

6.6.2.1 样品的含水率平均值满足标准规定要求时，该样品的含水率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6.6.2.2 样品的浸渍剥离、甲醛释放量满足标准规定要求时，该样品的浸渍剥离、甲醛释放量判为合格，

否则判为不合格。 

6.6.2.3 样品的提手牢固性的三个试样均满足标准规定要求时，该样品的提手牢固性判为合格，否则判

为不合格。 

6.6.2.4 样品的每个试件抗冲击性能的压痕直径平均值及板面破损均满足标准规定要求时，该样品的抗

冲击性能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6.6.2.5 当样品的各项理化性能检验均合格时，该批产品理化性能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6.7 综合判定 

样品感官要求、规格尺寸及允许偏差、理化性能检验均合格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否则判不合格。 

7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识 

7.1.1 标志 

包装储运图示按GB/T 191的规定执行。 

7.1.2 标签 

包装上应标明厂名、厂址、产品名称、规格、等级、出厂日期、执行标准、主要材质成分、使用面

等标志，并放置检验合格证，可根据供需合同规定加盖其它产品标志。 

批量 

N 

初检样本量 

1n  

复检样本量 

2n  

≤1 000 

>1 000 

6 

12 

1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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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包装 

7.2.1 包装应符合牢固、整洁、防潮、美观的要求。 

7.2.2 包装材料应干燥、清洁、无异味，不影响产品质量。 

7.3 运输和贮存。 

在运输和贮存中，要防潮、防火、防包装破损、防污染，与有毒有害和有异味的物品隔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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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承担的工作）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的制定项目计划由国家林草局科技司 2020 年林业行业标准制项目下达，项目计

划编号：2020-LY-114，项目名称：展平竹砧板，技术归口：单位全国竹藤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1.2  主要起草、协作单位及承担的工作 

南京林业大学为本标准的起草牵头单位，协作单位为浙江双枪竹木有限公司、浙江九川

竹木股份有限公司、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庄宜家具有限公司、江西庄驰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德长竹木有限公司、宁波竹韵家

居用品有限公司、福建金竹竹业有限公司、贵州新锦竹木制品有限公司、福建华宇集团有限

公司、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安竹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大庄竹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百山祖工贸有限公司、江西东方名竹竹业有限公司、浙江庄诚竹业有限公司、福建京明

晟林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奔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皓辰旺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竹怡竹

业科技有限公司、爱克太尔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浙江农林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人

造板及其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南京）。等。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延军、梁星宇、刘红

征、郑承烈、周松珍、张爱文、王新州、娄志超、王剑勤、沈海鹰、吴友青、沈德长、顾水

祥、詹先旭、李小贤、姚连书、吴水根、夏俐、李新德、练素香、周一帆、何华雯、蔡晓玲、

吴珍梅、叶慧群、谢序勤、蒋永健、黄锦林、陈金名、林宏松、刘晓蓉、戴月萍、丁丽、章

卫钢、王秋怡、陈李璨等。 

1.3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承担的工作（见表 1） 

表 1 参编人员及承担工作分配表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项目分工 

1 李延军 教  授 南京林业大学  总体负责 

2 梁星宇 工程师 南京林业大学 检验规则及检测方法的编写 

3 刘红征 副总经理 杭州庄宜家具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联系，检验规则与检测方法的验证 

4 郑承烈 董事长 浙江双枪竹木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联系，检验规则与检测方法的验证 

5 周松珍 董事长 浙江九川竹木股份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联系，检验规则与检测方法的验证 

6 张爱文 总经理 福建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联系，检验规则与检测方法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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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新洲 副教授 南京林业大学 资料收集，分类部分的编写 

8 娄志超 副教授 南京林业大学 特性参数的编写 

9 王剑勤 董事长 宁波竹韵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联系，检验规则与检测方法的验证 

10 刘晓蓉 副教授 南京林业大学 资料收集，外观质量的编写 

11 沈海鹰 董事长 杭州庄宜家具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联系，检验规则与检测方法的验证 

12 吴友青 总经理 江西庄驰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联系，检验规则与检测方法的验证 

13 吴水根 董事长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联系，检验规则与检测方法的验证 

1.4  主要工作过程 

2020年 1月，由李延军教授负责签订“竹藤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合同任务书”，确定了

协作单位及组建了《展平竹砧板》行业标准编制工作小组。确定了标准编制原则及初步的编

制计划与方案。 

明确编写的结构规则按照国家标准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的格式进行编辑。 

同时，对小组成员的工作任务进行了分工（见表 1）。制定了工作计划，在前期工作的

基础上，补充查询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和标准，完善测试实验。 

2020年 3月，按照标准立项申报建议书和项目任务书中的主要项目开始技术准备工作，

讨论确定标准框架方案和调研，增补竹质单元，验证测试方法，并进行逐项验证实验研究，

形成可靠的参考资料。 

2020 年 4-5 月，标准起草小组经过多次视频连线讨论和修改，完成《展平竹砧板》工

作组讨论稿（含标准编制说明稿）。 

2020 年 6-7 月，标准起草小组主要成员赴浙江、江西、福建等主要的生产地区进行调

研，在征集企业意见的基础上起完成了《展平竹砧板》征求意见稿（含标准编制说明稿）。 

2020 年 8-9 月，完成了征求意见工作，本次征集意见工作共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

位数：36 份；其中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33 个； 收到《征求意见稿》后，

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13 个；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无具体建议或意见的

单位:20 个； 没有回函的单位数：3 个。在专家提出的意见基础上进行了再次修改。 

2020-10，在梳理反馈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完善为《展平竹砧板》（送审稿）。 

2021年 3月 25日，在杭州由竹标委秘书处组织召开了标准审定会，会上各位专家对标

准的制订给出了较高的评价，并给出了许多合理的修改建议。主要是对范围、术语和定义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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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以及第 4章规格尺寸及偏差在编辑方面作出了修改意见。编制小组按照审定会会议纪要，

对标准进行了再次修改，最终形成了标准报批稿及报批稿编制说明。 

2  标准编制的原则和标准的主要内容（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等）、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 

2.1  编制背景 

竹材是我国重要的速生、可再生森林资源之一，其生长快、成材早、产量高、一次造林

可以持续利用；作为一种天然植物材料，力学性能极为优异，素有“植物钢铁”的美誉，其

在生长过程中即使受风吹雪压弯曲至触地，也不会产生断裂，正是利用竹材这种特殊的柔韧

特性，可以将其加工成展平竹板，用于生产展平竹地板、展平竹胶合板、展平竹砧板等产品。 

目前，展平竹已经成为竹材利用的一个重要工艺，可以极大地提高竹材利用的出材率，

提高竹材的适用领域。用展平竹板加工竹砧板，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经济规模，但各企业都是

按照客户的需要或是企业标准来加工，制约了竹砧板的标准化过程。为促进我国竹产业的技

术进步与发展，有效评价竹砧板各项性能，需要制定“展平竹砧板”的行业标准。 

为了科学制定竹砧板的性能评价方法，标准负责起草单位结合参考国外有关资料、结合

国内行业实际情况，特制定《展平竹砧板》林业行业标准，为竹材及竹质单元性能测试提供

测试方法和技术依据。 

2.2  编制原则 

1） 规范化原则 

依据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进行编制。 

2）相一致原则 

在本标准中制订中，尽可能引用与现有国家、行业相关的竹材、竹制品、竹砧板、砧板

标准相关的术语定义，测试方法及技术参数。 

3）符合实际应用的原则 

本标准充分考虑了我国目前展平竹砧板的生产和应用实际情况，特别在对技术性能指标

规定时，充分结合目前产业实际对产品的性能需要来确定产品的技术性能指标要求。 

4）细化原则 

本标准在编写中充分考虑操作方便，使试验操作者更容易理解和掌握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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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展平竹砧板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识、包

装、运输和贮存等。本文件适用于以竹展平板为面层材料制成的竹砧板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按照规范化及相一致的原则，本文件引用了9份文件（见表2），作为规范性引用。 

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列表 

序号 引用文件 备注 

1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2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

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3 GB 968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4 GB/T 17657-2013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5 GB 18580-2017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6 GB/T 19367-2009 人造板的尺寸测定  

7 GB/T 36394-2018 竹产品术语  

8 GB/T 38742-2020 竹砧板  

9 LY/T 3198-2020 无胶竹砧板  

3）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以 GB/T 36394-2018 界定术语和定义作为本文件的术语和定义，同时为方便使用

又列出或编制了展平竹砧板、缺棱、污斑三个术语和定义。 

4）技术要求 

本部分从原材料要求、产品等级、感官要求（气味、外观质量）、理化性能方面对产品

提出了相求。 

——原料要求 

竹材宜采用 4a~6a 年生原竹。生产竹砧板所用的添加剂应符合 GB 9685 的要求。 

——产品等级 
产品按外观质量要求分为优等品、合格品。 

——感官要求 

a)气味要求 无霉味等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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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外观质量，按照等级从裂纹，波纹、刨痕等方面提出了要求（见表 3）。 

表 3 外观质量要求 

项     目 优等品 合格品 

裂纹 不准许 不明显 

波纹 不准许 不明显 

缺棱 不准许 不明显 

漏刨 不准许 

毛刺、锐边 不准许 

腐朽 不准许 

虫孔 不准许 

污斑 不准许 

霉变 不准许 

(金属等)附件 无锈蚀，不准许存在可能伤及人体的缺陷 

注：不明显——正常视力在自然光下，距砧板表面400 mm，肉眼观察不易辨别。 

 

——规格尺寸及允许偏差 

由于该产品富有特色，规格较多，文件没有对常用规格尺寸作规定，要求由供需双方协

议确定。只对产品的允许偏差作了规定（见表 4）。 

表 4 规格尺寸的允许偏差 

项 目 单位 规格尺寸范围 允许偏差 

长度（l） mm 

≥600 

400~600 

<400 

±6 

±5 

±4 

宽度（w） mm 
≥300 

<300 

±3 

±2 

厚度（t） mm 
≥20 

<20 

±1.5 

±1.0 

直径（d） mm 
≥300 

<300 

±4.0 

±3.0 

翘曲度（f） % ≤0.50 

使用面层厚度（h） mm ≥3.0 

注：直径只对圆形产品适用。 

——理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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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从含水率、浸渍剥离等五个方面对产品作出了要求（见表5）。 

表 5  理化性能要求 

项  目 单位 指标值 

含水率 % 8.0~15.0 

浸渍剥离 mm 
 试件任一边任一胶层的剥离长度累计不超过 25，且 6 个

试件中至少要有 5 个试件合格 

抗冲击性能 －  压痕直径≤12 mm，且无裂纹。 

提手牢固性 －  无松动、无脱落 

甲醛释放量 －  应符合 GB 18580-2017 的规定 

5）检验方法 

——感官检验 

a)气味检验 按 GB/T 38742-2020中 6.1.1的规定进行。 

b)外观质量检验 按要求对所取样本进行目测检验。采用目测时，应在自然光或光照度

300 lx-600 lx范围内的近似自然光（例如 40 W日光灯）下，视距为 400mm。 

——规格尺寸及其偏差检验 
长度、宽度、厚度、直径按GB/T 38742-2020的规定进行。平整度、垂直度按GB/T 

19367-2009中8.5的规定进行。 

——理化性能检验 

由于产品规格复杂，未规定取样部位图，只对样品的抽取、试件尺寸及数量、测试方法

作了规定（见表 6）。 

表 6  试样尺寸、数量、制取要求及测试方法 

检测项目 
试样尺寸 

mm 
数量 抽取要求 测试方法 

含水率 50×50 3 块  制取后立即用塑料袋密封 GB/T 17657-2013 中 4.3 

浸渍剥离 75×75 6 块 
 纵向取 6 块；异形砧板试样抽取

图，应在检验报告中注明 

GB/T 17657-2013 中 4.19

的Ⅱ类浸渍剥离试验 

抗冲击性能 230×230 3 块  LY/T 3198-2020 中 6.3.5 

提手牢固性 整板 3 块  GB/T 38742-2020 中 6.3.5 

甲醛释放量 500×500 2 块  GB18580-2017 

6）检验规则 

将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并对组批原则、检验的项目、抽样方案、判定规则等

作了具体的规定。 

7）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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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 包装储运图示按 GB/T 191的规定执行。 

——标签 包装上应标明厂名、厂址、产品名称、规格、数量、等级、出厂日期、执行标准、

主要材质成分、使用面等标志，并放置使用说明书、检验合格证，可根据供需合同规定加盖

其它产品标志。 

——包装包装应符合牢固、整洁、防潮、美观的要求。包装材料应干燥、清洁、无异味，不

影响产品质量。 

——运输和贮存。 
在运输和贮存中，要防潮、防火、防包装破损、防污染，与有毒有害和有异味的物品隔

离。 

3  主要试验方法来源及验证分析 

3.1  试验方法来源72），形成本标准的试验方法： 

表 7 试验方法引用标准列表 

检测项目 测试方法 

含水率 GB/T 17657-2013 中 4.3 

浸渍剥离 GB/T 17657-2013 中 4.19 的Ⅱ类浸渍剥离试验 

抗冲击性能 LY/T 3198-2020 中 6.3.5 

提手牢固性 GB/T 38742-2020 中 6.3.5 

甲醛释放量 GB18580-2017 

3.2  验证试验分析 

3.2.1  关于嗅觉、味觉要求 

    2005年起，欧盟最新分布了针对与食品接触物质的法令1935/2004/EC（regulation 

NO.1935/200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October 2004）.

该指令已经取代以下两项法令：80/590/EEC和89/109/EEC。法令1935/2004/EC列明了与食品

接触的产品必须符合以下的条件：符合良好制造规范；当产品接触食品时，不可释放对人体

健康构成危险的成为，导致食品的成分产品不能接受的改变，降低食品所带来的感观特性（使

食品的味道、气味、颜色等改变）。 

    国内也有相关规定，展平竹砧板是与食品接触的产品，本标准制订了关于嗅觉、味觉要

求的检测项目，参考了采用35LFGB0090-7、DIN10955规定的方法，对展平竹砧板嗅觉、味觉

进行检测，通过试验得出了标准中相关鉴别指标。 

3.2.2 关于提手牢固性测定试验 

   提手牢固性也是一项较为重要的力学指标，产品中出现的问题也较多，采用了砝码垂吊

法，按动、静载试验两个指标来保证提手的安全性，测试方法直接引用LY/T 3198的测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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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4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本标准的制定主要借鉴了国家标准GB/T 38742-2020、LY/T 3198，国外没有同类产品的

标准，只有相关性能指标的要求，本标准等同采用了指标值。 

5  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标准不存在任何冲突，主要体现在：一方面

涉及其他法律法规和标准中含有本标准中的有关内容，本标准未超出或参照执行；另一方面

针对行业涉及具体情况但又须规范的试验方法，而其他法律法规或标准中未涉及到，则按本

标准执行。 

6  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为推荐性林业行业标准。 

7  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与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方法等内容 

无。 

8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9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展平竹砧板》林业行业标准起草小组 

                       2021 年 0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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